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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專責小組： 

   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- 「建立共識」階段公衆諮詢會建議書 

 
我是區艷芳，是一個智障人士家長，以下有幾項建議： 

1. 正名為「香港殘疾事務及康復計劃方案」代替「香港康復計劃方案」： 

我們不要再停留在醫療模式或復康模式上，要以人權為本， 

恪守《公約》宗旨，因為這份「方案」是《公約》適用 

於香港後第一個將會制訂的方案。 

 

2. 無障礙資訊 - 所有資訊要有「簡易圖文版、少數族裔文字版及手語」： 

 《公約》第 21條，以無障礙模式和適合不同殘疾類別的技術， 

向所有人提供信息，確保殘疾人與其他人能夠行使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。 

 

3. 社區支援 - 要成立一個「生涯規劃發展中心」： 

中心包括有個案管理、支援決策及第三倡議制度，要以個人為主及 

以家庭為本，因為當我孩子由 BB時已有特殊需要，我可以去中心尋求 

不同年齡、不同階段的支援，現在是分割式的、由不同部門的支援。 

而當父母離世後，殘疾人士﹙尤其是智障人士﹚，無論他們住在社區或院

舍，更需要有「第三倡議人」和他們去爭取應有權利，要有「生活助理」 

去協助他們管理運用金錢，陪同個人去參加社區的青少年中心或 

社區長者中心活動，甚至去進修和旅行。 

 

4. 職業康復訓練及培訓 - 要檢討「庇護工場、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」 

的運作及訓練模式： 

孩子畢業後入工場，直到年老，一世人都在做訓練，其實是做收取可恥津貼

的實際工作，是變相的廉價勞工，就算可以出外就業，大多數人都要經過 

一個不公平的「職業評估」，剝奪獲取最低工資權利，又不能有上訴機制， 

根據《公約》第 27條，他們應該享有就業和獲取最低工資的權利。 

 

5. 院舍照顧 - 要改變現有院舍的運作和管理模式： 

無論空間﹝包括房間居住人數﹜、人均面積、人力培訓及管理制度， 

都要以人權為本，培訓方面要培訓對《公約》的認識， 

要改變現有的觀念和心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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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我不願意同孩子分開居住，如果社區支援足夠，有 24小時支援， 

有生活助理，直到我死後，孩子都可以一直在社區生活及居住， 

實踐《公約》第 19條：獨立生活及社區共融， 

政府又不用去找尋地方去建築大型院舍。 

 

最後，「方案」要恪守《公約》宗旨，要實踐《公約》個人自立、自主、 

無障礙及多樣性的核心價值，首先要所有殘疾人士要有成人法律身份， 

取消MIP﹙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﹚界定，要檢討「精神徤康條例」， 

所以康復服務觀念要提升、要改變、要更新，要跟時代進步。 

 

 

區艷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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